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车辆租赁竞争性磋商要求

一、采购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客车租赁

车辆要求: （17-55座客车）

时    间：一年（2026年9月1日－2027年8月31日）

二、具体要求：

1.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为瑞安市区域内的企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对供应商的基本要求。按采购单位提前要求的车辆座位数提供相关类型的空调大客车，必须符合国家规定安全、环保等要求。供应商必须在规定出车时间前半小时内到达我校方指定的地点等待。本项目谢绝联合体投标。
2.车况良好，内饰干净整洁，车辆交强险、商业险、车上人员险等险种齐全；车辆定期检验合格，灭火器、警示牌、备胎、监控、GPS定位等完备，具备上路资格。

3.供应商车辆必须保持车厢内外整洁卫生、车窗明亮，且应做到每日清洁；定期对车厢进行消毒；每个座椅保持洁净；不得在车厢内吸烟
4.驾驶人员具有相关车型的准驾证照，具备道路运输承运资格，驾驶员遵纪守法、驾驶技术过硬、衣装整齐，责任心强、服务意识好；

5.报价包括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费用。车辆租赁价格按天计算，含车辆租赁费、油料费、过路费、维修费、保险费、税金、停车费以及驾驶员人工费和食宿费等。
6.车辆合同期间汽车租赁公司应负责车辆质量及行车安全，保持车辆清洁卫生，绝对禁止酒后驾车，如因车辆或行驶问题造成意外（含交通事故），汽车租赁公司应负全部责任；

7.应急预案：租用过程中车辆发生故障或道路交通事故，供应商须立即调用备用车辆保障用车。因车辆及驾驶员问题造成的本次用车费用或教学事故，均由供应商负责。

8.结算方式：无预付款，按用车次数结算。根据采购单位签字认可的用车单，汽车租赁公司按每次用车出具票据，到甲方办理付款手续，结清相关款项(须提供正规发票)。
9.采购单位在用车过程中发现车辆不符合投标要求或驾驶员不听从采购单位工作人员调度，将被取消后面车辆租赁中标资格，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附则：

  1.服务期限：合同按一年期一签，双方合同期内，如一方想提前解除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合同期满后甲方无异议可续签一年；

2.验收标准：合同履约验收参照《温州市政府采购履约验收办法》(温财采〔2020〕6号)相关规定。合同履约达到验收条件时，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书面发起验收申请，采购人 (以下简称验收组织机构)在收到成交供应商验收申请五个工作日内启动项目验收。

按照采购合同、响应文件、磋商文件等约定的质量、数量、技术指标或者服务要求设验收指标及其标准。未约定的，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性规定、政策要求、安全标准、行业或企业有关标准等。验收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四、基础价格的规定

响应报价以采购人给出的基础价格为基准报下浮率。基础价格包含基础租金，（车辆租赁费、油费、过路费、税金、停车费等）。成交后按基础价格*（1-下浮率）作为各项服务结算单价。 磋商响应人下浮率报价必须为大于等于0%，否则为无效磋商响应。 

2026年9月-2027年8月市域外租车价格

	地名
	载客数17-19座
	载客数39座
	载客数55座
	评分占比（%）
	下浮率（%）

	杭州、宁波、绍兴
	3000
	3500
	4200
	1%
	

	嘉兴、湖州、舟山
	3200
	4500
	5000
	1%
	

	金华、义乌、东阳
	2300
	2800
	3100
	1%
	

	丽水、台州
	1700
	2200
	2800
	1%
	

	平阳
	1000
	1400
	1600
	3%
	

	苍南、龙港、文成
	1200
	1600
	1800
	3%
	

	泰顺
	1300
	1700
	2000
	2%
	

	乐清
	1100
	1600
	1800
	4%
	

	洞头
	1100
	1500
	1700
	4%
	

	永嘉
	1100
	1500
	1700
	5%
	

	瓯海 鹿城 龙湾
	1000
	1300
	1600
	40%
	

	瑞安市区域内
	800
	900
	1000
	35%
	


注：1.以上车型基准价格包括（车辆租赁费、油费、过路费、税金、停车费等）

2.以上所有车型租赁每增加一天，费用增加1000元

3.驾驶员在外餐费30元/餐、住宿费150元/晚或有带队老师统一安排食宿

4.其它地区用车双方协商

5.根据报价得分从高到低确认中标人：
报价得分=评分占比×(1-下浮率)×100（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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